
尊敬的各位股东代表

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——李颖琦 (已离任)

：

本人李颖琦作为中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 报告期内，

本人严格遵守《公司法》 《证券法》 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法律法规， 同时遵循《公

司章程》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公司内部规定和要求，忠实而勤勉

地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责。 积极参与应出席的会议，认真审议各项议

案， 客观地发表独立观点， 并依据相关规定在公司重大事项上提供独

立意见， 有效地履行了独立董事的职能。

报告期内，本人于2024年6月27日公司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会会

议选举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后正式卸任， 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。 现

就2024年度任职期间 (2024年1月1日-2024年6月27日 )履职情况汇报

如下：

一、 独立董事基本情况

李颖琦： 博士研究生，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资深会员 (非执业).

现任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会计学教授。研究领域为内部控制、管理会计、

公司财务。

本人自2021年6月至2024年6月兼任公司独立董事，并担任董事会

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、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，期满后不再担任公司

任何职务。 此外， 本人兼任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、 上海大众公

用事业 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、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














